外国语学院大学生助困基金管理制度
总则
1、大学生助困基金（以下简称“助困基金"）是由外国语学院特别设立、旨在帮助在校经济困难大学生的专项基金。为加强基金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2、助困基金为学生打造互帮互助，奉献爱心的平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回报的责任心，树立当代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减轻家庭、国家及银行、信用社的负担。
3、特别设立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由学院领导、老师、贫困生代表、学生会代表、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代表组成， 助困基金从外国语学院筹集的基金中划拨列支，由外国语学院勤工助学服务中心负责管理，由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督指导。
4、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的来源：
（1）外国语学院广大学生及老师以募捐、特殊团费等形式筹集的资金；
（2）企业捐款；
（3）利用假期、节假日进行社会募捐的资金；
（4）校友捐款、在校大学生个人及家长捐款；
（5）学院组织活动所得到的赞助费用的10%划入助困资金；
（6）学生会或社团集体参加有酬性社会活动的部分收入；
（7）其它来源。
5、基金支持形式分为无息借贷、困难补助和突发事件资助三种主要形式。
基金使用及管理办法
（1）助困基金的资金总额逐年递增，预算每年发放助困金额为1300元—1500元，募集资金为2000元。

（2）助困基金拟采取无息借贷、困难补助、突发事件资助等形式对贫困大学生给予支持。
（3）事务服务中心可以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将助困基金分批或一次性投入到同学手中，具体形式如下:

无息借贷：每人每学期可借贷300元，无息贷款，借贷期限为一学期，借贷人在学期末还清。无息借贷性资助可以帮助贫困大学生解决暂时性的经济困难问题，如在学期末不能按时还清贷款，可办理续贷手续，或签订缓还协议。
困难补助：设立勤俭资助、自强资助。资助金额每人每次100元，鼓励优秀贫困生努力完成学业，自强自立，奋发向上。
突发事件资助：对于家庭或个人突发、偶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300元资助，如遇特殊情况，可在全院、全校范围内进行募捐活动。
（4）对于所有获得助困基金支持的个人，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都要求采取专人专项负责制，做到事前审查，事后核实。
注：

（1）根据大学生助困的实际情况，申请助困基金的大学生为首次助困，为了便于管理及增强大学生的助困责任感，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拟采取资金投入并对其财务进行监管的方式支持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学业及生活费用。
（2）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会从申请手续的办理、信誉培训及相关资料的把握等各个方面给予申请人以支持。
助困基金的申请
（1）助困基金对同一个大学生只给予一次帮扶。
（2）申请人应根据所处的学业阶段和个人的具体情况，明确选择一种相应的助困方式。
   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须按管理办法规定严格审核以下要求及材料：
1、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为外国语学院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2）申请人具备完整的家庭贫困证明资料；
（3）申请人有较强的信誉感和责任感；
（4）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无不良在校记录。
 2、申请时间：
   助困基金不设开始及截止时间，有学业、生活经济困难的在校大学生随时可以提出申请。原则上每学期资助人数不超过10人，对于偶发、突发事件造成经济困难的同学可单独提出申请。
3、申请程序：
（1）申请人到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填写《大学生助困基金申请材料》，并认真阅读有关文件；

（2）按统一要求准备申请材料（申请书、班级意见或见证人证明等）；
（3）将准备好的申请材料递交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
4、申请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及学生证（复印件）；
（2）在校期间的各学期考试成绩及综合测评成绩；
（3）个人的品行证明及所在班级的推荐意见书。

 5、申请受理
（1）受理部门
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
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
（2）受理处理
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查，由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商议评定。

审批

1、助困基金采取透明公开、择优选择的原则。

2、由事务服务中心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审查。对审查不合格的个人，事务服务中心一般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周内向申请人告之；受理审查合格的个人，事务服务中心将上报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立项审查。通过立项审查的个人，事务服务中心将于立项之日起两周内以申请人可以获知的方式通知申请人，并与其签订《大学生助困基金合同》。
立项及监理
1、通过审查并报助困基金支持的个人，外国语学院事务服务中心将与申请人签订《大学生助困基金合同》。

2、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对助困基金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监理的内容及要求见附录）。
3、助困基金支持的个人必须讲诚信、重视责任及信誉度，否则将撤销或追回对其已发放的助困资金。
4、申请人申请成功后，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对其资金利用状况核查，是否利用于解决自己在求学道路上的经济困难。
奖励机制
因为本基金是大学生互帮互助，奉献爱心的平台，所以特设以下奖励机制：对于一次性捐资超过200元的学生给予表彰，由外国语学院助困基金管理委员会颁发“爱心使者”称号证书，并在学期末的综合测评中给予加分。

